附件1：

申报纳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项目申请书
（简称“入库项目申请书”，如果一村拟申请多个项目，可编号区分）

一、项目名称。命名规则为具体年度+实施地点+建设内容简称等。如：2025年   区（市）   乡镇（街道）   村种植棚建设项目。
二、项目单位。指项目实施主体，如：    村民委员会或    镇人民政府等。
三、项目类型。按照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确定项目类型，参照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设置的项目类型。
四、建设性质。包括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等。
五、实施地点。指项目建设具体地点。
六、实施期限。明确项目实施期限，预计项目开工到竣工的大致时间，如：20××年××月至20××年××月。
七、建设任务。包括项目建设具体内容、建设标准、建设规模等。
八、资金规模和筹措方式。资金规模为项目计划投入总金额，筹措方式要明确资金来源。
九、受益对象。项目实际覆盖村及人口范围，包括相关村名称、受益人口数量。
十、绩效目标。项目预期绩效情况，包括产出、效益和满意度等指标，可参照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项目入库绩效目标申报模块对应的相关内容。
十一、联农带农机制。指项目帮扶带动方式，包括发展产业、促进就业、收益分配等覆盖带动帮扶对象有关情况。

项目申请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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